
南宁市第十届创业大赛参赛承诺书

本人为参赛项目负责人，本人自愿参加南宁市第十届创业大赛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人所填写资料及配套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；
二、参赛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、无知识产权纠纷、无违法违规或其他社会负面影响或记录；
三、参赛项目有意向在南宁市注册落地；
四、知晓并同意奖金发放规则：
1.对于已在南宁市登记注册的获奖项目，奖金一次性全额拨付至参赛企业对公账户；
2.对于未在南宁市登记注册的获奖项目，奖金分两笔支付，在南宁市登记注册前支付50%，在南宁市登记注册后再支付50%；
3.对于未在南宁市登记注册的获奖项目，在南宁市登记注册后方可领取剩余50%的奖金，且登记注册时要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登记注册时间须于报名后至颁奖后90天内；
（2）登记注册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、或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、或合伙人、或经营者应为参赛项目负责人。
五、本人服从大赛各项赛程规则，积极参加项目路演。
六、参赛后愿意积极配合主办单位有关资格审查、项目跟踪、成果展示等工作。
七、参赛项目所在单位非国有独资、国有控股、国有参股的企业以及各类企业分公司。
八、以上承诺真实有效，凡在参赛的各个环节中发现参赛者、参赛项目不符合参赛资格或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同意自动放弃比赛资格及取消比赛成绩，已获得奖金的自动退回，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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